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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0_E3_80_

8A_E6_B3_A8_c46_646119.htm id="feiw" class="aizi"> 2.变更税

务登记 适用范围和时限要求。 3.注销税务登记www.

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

网站(100test.com)来源：www.100test.com (1)注销税务登记的

适用范围 注意：改变经营住所和经营地点，仍由同一主管税

务机关管辖的作变更登记。改变经营住所和经营地点，涉及

不同主管税务机关管辖的作注销登记，再到新址办理税务登

记。 (2)注销税务登记的时限要求 纳税人应在向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前，持有关证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

注销税务登记。 纳税人按规定不需要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

理注销登记的，应当自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告终止之日起15

日内，持有关证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纳税人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应自营业执照

被吊销之日起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

记。 (三)税务登记的管理 1.税务登记证使用范围 2.税务登记

的审验 (3)纳税人遗失税务登记证件的，应当在15日内书面报

告主管税务机关，并登报声明作废。 (4)从事生产、经营的纳

税人到外县(市)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持税务登

记证副本和所在地税务机关填开的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

明，向营业地税务机关报验登记，接受税务管理。 从事生产

经营的纳税人外出经营，在同一地累计超过180天的，应当在

营业地办理税务登记手续。具体是指，纳税人在同一县(市)

实际经营或提供劳务之日起在连续12个月内累计超过18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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